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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高新区钜成产业园（一期） 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 

绵阳高新区钜成产业园（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位于四川省绵

阳市高新区永兴镇，科技城大道南段南侧。项目所在地中心坐标：东经 104°

59′26.24″，北纬：31°47′41.75″。区位优势明显，交通发达便捷。 

根据绵阳市高新区经济和发展局《关于对绵阳市高新区钜成产业园可行

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绵高经发改〔2021〕189 号），绵阳市高新区钜成

产业园分期建设，本项目属于一期建设内容。 

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新建生产厂房、辅助用房、室外道路及停车位、

室外硬化、室外绿化、室外管线等。根据一期施工图设计审查备案，产业

园一期用地面积 69681.72m2，总建筑面积 99202.22m2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

97792.74m2，建设范围包括 1-4 号建筑（生产厂房）、5 号建筑（倒班楼

与食堂）、6 号建筑（生产厂房）、7-8 号建筑（门卫）；地下建筑面积

1409.48m2，主要建设配套设备用房；产业园一期新建绿地面积 10410.45m2，

新建小车停车位 165 个，货车停车位 10 个，非机动车停车区 753m2。 

项目占地：总占地面积 6.97hm2，永久占地 6.97hm2，占地范围全部为

项目红线范围内用地。 

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20.45 万 m³（一般土石方 20.45 万 m³），土石

方回填量为 5.62 万 m³（一般土石方 5.62 万 m³），余方 14.83 万 m³，余方

运送至距离项目 4.5 公里的绵阳市安州区光伏产业园建设项目回填后综合

利用。本项目出让土地为净地，已规划为一类工业用地，项目开工时已无

表土资源。 

专项迁改情况：工程占地范围内不涉及拆迁安置工程。 

建设工期：本项目已于 2022 年 10 月开工建设，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4

年 9 月，总工期 24 个月。本次为补报水保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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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投资及资金筹措：本项目总投资 54274.77 万元，土建投资 33717.98

万元，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资金。 

项目区场地地貌单元属安昌河高阶地-丘陵斜地，现状整体地形较为平

坦，地势开阔。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和现场钻探揭露，揭露的地层为第四系

全新统素填土、淤泥质土、第四系中更新统冰水堆积积层粉质黏土、粘土、

混合土和白垩系下统剑阁组砂质泥岩夹泥质砂岩。项目区范围内无断裂构

造带、活动性断层、泥石流、崩塌等不良地质作用。 

项目区位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，根据绵阳市气象局多年观测资料

统计，多年平均气温 16.2℃，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963.2mm，≥10º年积温

5320℃。工程区主要以黄壤土为主，覆土厚度较薄。工程区动工以前植被

以自然生长植被为主，地面植被主要是项目地块上的野生灌草自然植被。 

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全国水土保持区划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办

水保〔2012〕512 号），高新区属于西南紫色土区，根据《土壤侵蚀分类

分级标准》（SL190-2007），项目区位于西南土石山区，区域容许土壤流

失量为 500t/km2•a，工程区土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，土壤侵蚀强度为微

度侵蚀，现状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/km2•a。 

项目区属于城市区，不属于国家级、省级及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

重点治理区，也不涉及其他水土保持敏感区。 

2023 年 11 月 13 日，受业主邀请相关专家采用函审方式对《绵阳高新

区钜成产业园（一期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开

展了技术审查。专家组认真审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，并与编制

单位进行质询、讨论与认真审议，提出主要技术审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、项目组成、工程布置、施工组织及工艺等介绍

较为清楚、全面，项目进度安排基本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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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程占地、土石方平衡内容介绍基本清楚、准确。 

（三）项目区自然概况介绍基本清楚、全面。 

二、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

（一）同意主体工程选线选址、建设方案和布局的水土保持制约性因

素的分析与评价。本项目涉及城市区，同意报告中提出的优化施工工艺，

提高土壤流失控制比、渣土防护率以及提高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标准。 

（二）基本同意对项目占地、土石方平衡、施工工艺与方法的水土保

持分析与评价。 

（三）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与界定。 

三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、设计水平年 

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6.97hm2。  

同意水保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5 年。 

四、水土流失调查与预测 

基本同意水土流失调查与预测内容和方法。本项目建设将产生土壤流

失总量为 132.83t，其中施工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120.92t，占土壤流失总量

的 91.03%，自然恢复期将产生土壤流失总量为 11.92t，占土壤流失总量的

8.97%。 

五、水土流失防治目标。 

鉴于项目区涉及城市区，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西南紫色土区

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。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目标为：水

土流失治理度 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.0，渣土防护率 94%，林草植被恢

复率为 97%，林草覆盖率 14%（项目对林草植被有限制）。因项目出让土

地为净地，已无表土资源，故不设置表土保护率指标。 

六、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、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

（一）基本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为地上工程区、地下工程区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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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一级分区，地上工程区又分为建构筑物工程区、场内道路、停车场及硬

化工程区、景观绿化工程区、施工生产生活区 4 个二级分区。针对各个防

治区的不同实际情况，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，

以防治水土流失。 

（二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。 

（三）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准。 

七、施工组织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和进度安排。施工进度安排与主体施工进

度相协调，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

八、水土保持监测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本项目主要采用定位监测、

调查监测方法。共布置 4 个监测点。 

九、水土保持投资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、方法和成果。经投资估算，本

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668.70 万元，其中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投资 632.78

万元，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35.92 万元。水土保持总投资中，工程措施

费 160.48 万元，植物措施费 443.99 万元，临时措施费 35.39 万元，独立费

用 17.34 万元（其中建设管理费 0.49 万元，科研勘测设计费 5.00 万元，竣

工验收报告编制费 4.00 万元，水土保持监测费 7.85 万元），基本预备费

2.44 万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9.0586 万元（90586.24 元）。 

十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。本项目林草植被建设面积 1.04hm2，至设

计水平年，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8.42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25，渣土防护率

达到 95.01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%，林草覆盖率为 14.92%。水土保持

措施实施后，本项目各项防治目标均达标，建设区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治




